
第二节 个人所得税纳税审核与纳税申报代理

2.劳务报酬所得的预扣预缴

劳务、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按次或按月预扣

（1）“按次”的具体规定：属于一次性收入的，以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属于同一项目连续性收入的，以一

个月内取得的 收入为一次。

（2）企业向个人支付劳务报酬，一般是自然人到税务机关代开发票——增值税。

需要缴纳的税收：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个人所得税（支付方预扣）

（3）劳务报酬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

收入 费用 预扣收入额（预扣应纳税所得额）

每次收入≤4000 800 收入-800

每次收入>4000 20% 收入×（1-20%）

（4）劳务报酬所得的预扣率——三级超额累进预扣率，不同于汇算清缴的税率

级数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20000 元的 20 0

2 超过 20000 元至 50000 元的部分 30 2000

3 超过 50000 元的部分 40 7000

（5）劳务报酬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的计算

劳务报酬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预扣率-速算扣除数

【注意】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的特殊规定：

（1）自 2020 年 7 月 1日起，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扣缴义务人预扣

预缴个人所得税时，可按累计预扣法计算并预扣预缴税款；

（2）自 2021 年 1 月 1日起，对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居民个人，对上一完整

纳税年度内每月均在同一单位预扣预缴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且累计劳务报酬（不扣减任何费用及免税收入）

≤6万元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本年度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时，累计减除费用自 1 月份起直接按

照全年 6万元计算扣除。

【注意】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①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

②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取得的佣金收入。

【例题·简答题】2022 年 1 月甲公司聘请李丽到单位进行技术指导，支付劳务报酬 3000 元，请计算甲公司应

预扣预缴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应纳税所得额（收入额）=3 000-800=2200（元）

预扣率：20%

劳务报酬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2 200×20%=440（元）

年度终了，2023.3.1-6.30 之间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例题·简答题】2022 年 2 月乙公司聘请李丽到单位进行技术指导，支付劳务报酬 30 000 元，请计算乙公司

应预扣预缴的个人 所得税？

答案：应纳税所得额 ＝30 000×（1－20%）＝24000（元）

预扣率：30%；速算扣除数：2000

劳务报酬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 ＝24000×30%－2000＝5200（元）

年度终了，2023.3.1-6.30 之间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3.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预扣预缴

（1）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



收入 费用 收入额（应纳税所得额）

每次收入≤4000 800 （收入-800）

每次收入>4000 20% 收入×（1-20%）

（2）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预扣率

适用 20%的比例预扣率——不同于劳务报酬所得的预扣率； 也不同于汇算清缴时的税率。

（3）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的计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20%

【例题·简答题】2022 年 3 月李丽获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1000 元，请计算支付方在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时应预

扣预缴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

应纳税所得额=（1000-800）=200（元）预扣率：20%

特许权使用费应预扣预缴税额=200×20%=40（元）

年度终了，2023.3.1-6.30 之间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例题·简答题】2022 年 4 月李丽获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100000 元，请计算支付方在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时应

预扣预缴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应纳税所得额=100 000×（1-20%）=80 000（元）预扣率：20%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80 000×20%=16 000（元）

年度终了，2023.3.1-6.30 之间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4.稿酬所得的预扣预缴

（1）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

收入 费用 收入额（应纳税所得额）

每次收入≤4000 800 （收入-800）×70%

每次收入>4000 20% 收入×（1-20%）×70%

（2）稿酬所得的预扣率

适用 20%的比例预扣率——与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预扣率相同； 不同于劳务报酬所得的预扣率； 也不同于汇

算清缴时的税 率。

（3）稿酬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的计算

稿酬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20%

【例题·简答题】2022 年 5 月李丽发表了一篇文章，取得稿酬 1000 元，请计算出版社在支付稿酬时应预扣预

缴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

应纳税所得额=（1000-800）×70%=140（元）预扣率：20%

稿酬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140×20%=28（元）

年度终了，2023.3.1-6.30 之间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例题·简答题】李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2022 年 6 月取得稿酬 100000 元，请计算出版社在支付稿酬时应预

扣预缴的个人所 得税？

解析：

应纳税所得额=100000×（1-20%）×70%=56 000（元）预扣率：20%

稿酬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56000×20%=11 200（元）

年度终了，2023.3.1-6.30 之间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2019·单选题】居民个人实施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可以扣除“专项附加扣除费用”的所得是（ ）。

A.劳务报酬

B.工资、薪金

C.特许权使用费

D.稿酬所得

答案：B

解析：对居民个人按照其在本单位截至当前月份工资、薪金所得的累计收入，减除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减除

费用、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和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计算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三）综合所得的汇算清缴

取得综合所得的纳税人，年度终了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1.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

（1）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

（2）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 400 元的。

因适用所得项目错误或者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造成纳税年度内少申报或者未申报综合所得的纳

税人应当依法 据实办理年度汇算。

【注意】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已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需办理年度汇算：

（1）纳税人年度汇算需补税但年度综合所得收入≤12 万元的；

（2）纳税人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400 元的；

（3）纳税人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或者不申请年度汇算退税。

2.汇算清缴时的应纳税所得额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应纳税所得额＝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60000（基本费用扣除）-专项扣除-专

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综合所得的税率——与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预扣率相同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6000 元的 3 0

2 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 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 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 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181920

4.应纳税额与应补应退税额

综合所得年度应纳税额=综合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综合所得应补应退税额=综合所得年度应纳税额-预扣预缴税额

5.办理汇算清缴的时间

居民个人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内办理汇算清缴 。纳税人可以

自行汇算清缴，也可以委托扣缴义务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办理汇算清缴。

6.汇算清缴地主管税务机关

情形 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

有任职受雇单位的 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有两个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 选择其中一处为主管税务机关

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 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



【2019·简答题】某设计师为非雇佣单位提供设计服务，取得劳务报酬 60000 元（不考虑增值税和其他 税费），

支付单位预扣个人所得税 12000 元.。

附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二（劳务报酬预扣率表）请逐一回答下列问题：

（1）：请列式计算支付单位预扣的个人所得税应为多少？

（2）实行综合所得与分类所得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后，这笔劳务报酬在汇算清缴时应与哪几项所得合并？

（3）劳务报酬所得预扣税款和年度汇算清缴时，在所得额计算、可扣除项目及适用税率（或预扣率）等方面

有什么区别？

答案：

（1）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 60000×（1-20％）=48000（元）

支付单位应预扣预缴的个人所得税 ＝48000×30％-2000=12400（元）

（2）应与工资薪金所得、其他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计税。

（3）①所得额计算方面，预扣预缴按次或按月计算，汇算清缴时是并入综合所得按年汇总计算。

②可扣除项目确定方面，预扣预缴时，区分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减除费用 800 元；4000 元以上的，减

除 20％的费用 。汇算清缴时，统一减除 20％的费用后并入收入总额，还可以和综合所得一并减除 6万的费

用扣除和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 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③税率（或预扣率）方面，预扣预缴时采用 20%～40％的 3级超额累进预扣率；汇算清缴时采用 7 级超额累进

税率。

【2022·简答题】 中国居民王先生 2022 年受聘于某境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年报酬 12 万元，上市公司计划

每半 年向独立董事支付报酬，并预缴个人所得税 。王先生认为每半年发放报酬并扣缴个人所得税会导致其

个人所得税负担增加，要 求每月发放报酬并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问题：

（1）上市公司在支付报酬时应按什么税目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2）王先生要求每月发放报酬并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是否符合政策规定，请简述理由。

（3）每半年或每月发放报酬所预扣预缴的个人所得税的结果是否一致，请分别简述理由。

（4）王先生认为的每半年发放报酬并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会导致其个人所得税负担增加的观点是否正确，请

简述理由。

答案：

（1）上市公司在支付独立董事报酬时，按照“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2）符合相关政策规定。

理由： 劳务报酬可以按月发放并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3）两种发放方式所预扣预缴的个人所得税结果不一致。

每半年发放报酬全年应预扣预缴的个人所得税=[60000×（1-20%）×30%-2000]×2=24800（元）。

每月发放报酬全年预扣预缴的个人所得税=120000÷12×（1-20%）×20%×12=19200（元）。

（4）王先生的观点不正确。

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看个人所得税的税负是高还是低，应该以汇算清缴结果为

准，而不应该以预扣预缴结果为准。

只要王先生涉及到汇算清缴，无论该笔报酬是按月发放还是按半年发放，计入综合所得的收入额是相同的，

对于汇算清缴的影响是相同的，此时发放方式不影响税负。只有在王先生免予汇算清缴时，不同的发放方式

才影响个人所得税税负。


